
关于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与 

汇丰软件开发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汇丰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与汇丰软件开发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汇丰软件”）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（一）重大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汇丰软件为本行的同系附属机构，本行董事会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批准了

本行与汇丰软件之间新增总金额为人民币 4,000,000,000 元的外汇即期交易累

计限额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交易标的为外汇即期。该限额下首笔

交易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完成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手情况 

汇丰软件开发（广东）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，其法定代表人为陈秀云，

企业性质为外商投资企业，注册资本 1210 万美元，注册地为广州市天河区。 

股东是 HSBC Overseas Holdings (UK) Limited，经营范围包括：软件开发；

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软件外包服务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

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

流程外包服务（不含金融信息服务）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。 

（三）定价政策 

上述关联交易遵守相关规定，遵循商业原则，按照交易主体信用评级，交易

金额与期限，市场流动性等因素予以报价，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业务定价。 

（四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    本次外汇即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,000,000,000 元，占本行 2025 年 9

月 30 日资本净额比例为 5.86%，达到本行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  

（五）股东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上述交易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上经审查和

同意。 

上述交易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经审查和批准。 

（六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出具了书面意见，认为上述交易的审批符合本行有

关重大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；上述交易遵循商业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以不

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符合公允性和合规性要求。 



（七）其他事项 

略 


